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2024 年高技能人才引进公告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是贵阳市人民政府举办的一所全日制

综合性高等职业院校。设有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城乡规划、

信息科学、旅游文化、财政经贸、生化工程等 7 个分院系，

招生专业 25 个，全日制在校生 12000 余人，学院毕业生就

业率均保持在 94%以上。

近年来，学院抢抓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机遇，提升内涵质

量，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持续改善办学条件。先后建成全国

交通运输类专业示范点 1 个，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

展行动计划”骨干专业 4 个、开放性实训基地 2 个，全国工

业机器人领域应用人才培养中心，中德（贵阳）职业技能培

训中心，西门子先进自动化技术联合示范实训中心，贵州省

轨道（铁道）交通就业实训基地。是全国首批 100 所现代学

徒制建设试点单位、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全国示范

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培育单位、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

省级优质高职院校，省级高水平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

一、引进对象

“优秀技能人才”1 名。

二、引进方式

事业编制内全职引进。



三、引进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遵守宪法和法律。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品德，政治立场坚定，

有理想信念。遵规守纪，诚实守信，品行端正，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二）具有胜任岗位需要的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身

体健康，符合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三）引进对象所获业绩奖项或专业应为轨道交通类、装

备制造类、旅游文化类、计算机类、药学类、财经类、建筑

类等相关专业，具体以学院审核为准。

（四）年龄原则上在 50 周岁以下。

（五）优秀技能人才

引进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一般具有技师及以上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

2.在黔工作时间未超过 1 年。

3.主要包括曾获得以下奖项或荣誉，或担任省级技能人才

平台负责人，或取得（指导选手取得）省级及以上职业技能

赛事奖项的人才：

（1）全国行业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省级技术

能手；获得省级劳动模范、省级五一劳动奖章的高技能人才；

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的高技能人才。



（2）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负责人、省级竞赛集训基地负责人。

（3）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教练；世界技能大赛奖牌

获得者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金银铜牌获得者的

技术指导老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银牌、铜牌、

优胜奖获得者；全国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一类赛、全国专项职

业技能大赛前３名；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全国职

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省级职业技能大赛第 1名，

省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第 1 名，省级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

大赛第 1 名。

四、引进程序

（一）网上投递简历报名

应聘者将个人详细简历、职称（职业）资格证书、业绩成

果、表彰奖励等相关资料通过邮箱：gyangzhiyuan@163.com

提交至贵阳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二)资格审查

按照引进条件对应聘者简历进行资格初审，根据应聘人员

专业水平及业绩成果，结合学校专业建设发展及师资队伍规

划，报学院研究后确定考核人员名单。

（三）面试考核评议（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四）体检及政审考察



学院组织通过面试(综合考核)的应聘人员按照公务员标

准进行体检。体检合格后，学院成立考察小组，对应聘人员

政治思想、道德品质、能力素质、学习和工作表现、遵纪守

法、廉洁自律等进行全面考察，同时审核人事档案。考察时

还须进一步核实应聘人员是否符合规定的优秀技能人才引

进资格条件，确认其报名时提交的信息和材料是否真实、准

确。

（五）公示与聘用

根据体检、政审考察结果，经学院党委集体研究初步确定

拟聘人员名单，在学院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

按规定办理相关聘用手续。

五、引进事业编制人才待遇

（一）工资绩效及相关待遇按照省、市相关政策和学院规

定执行。

（二）设立工作室。可结合实际设立以引进人才命名的工

作室。对“优秀技能人才”参照我省国家级和省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补助标准进行补助，优先支持申报设立国家级、省级

大师工作室，获批后不重复享受补助。

（三）持有相应学段教师资格证，具有非教师系列相近专

业职称可按规定申请转评同等级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具

有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可按规定初定

同等级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称。



（四）“优秀技能人才”可按规定申请“贵州省高层次人

才服务绿卡”。持卡人才可享受医疗服务、子女入学、配偶

安置、旅游服务、金融服务等方面优惠政策。作出重要贡献

的，可申请换发优才卡（Ⅰ、Ⅱ类）。

六、联系方式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

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云潭南路 609 号贵阳职

业技术学院人事处

联系电话：0851-87981943

联系人：刘老师 岑老师

七、其他

本公告未规定的以省、市相关政策为准。未尽事宜，由

学院人才招聘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本公告有效期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招满即止。


